
最后，鄞州区人民法院确认本案事实：
原告与被告签订旅游合同一份，约定原

告参加“山东半岛青岛长岛双飞六日游”，旅
游者共30人，每人费用2850元。被告曾向原
告发送过电子版行程单，其中约定了望夫礁
景区、蓬莱阁风景区（自费项目）、蓬莱渔家民
俗文化馆、五四广场、威海国际海水浴场、刘
公岛风景区（自费项目）等景点，住宿全程准
三星酒店标准，进一个购物店，33座空调旅游
车。被告陈述最终向原告送达过一份新的行
程单（纸质形式，未发送电子版），但原告予以
否认。

在实际游览行程中，景点方面，约定的望
夫礁景区等3个景点未游览，五四广场原告坐
在车上游览。住宿方面，第一晚安排的住宿
在曾原告提出反对后，改为挂牌三星酒店。
购物店方面，进了丝绸店与乳胶店两个购物
店。交通方面，在长岛期间（第一天接机到长
岛后，第二天，第三天到蓬莱之前）没有专门
的空调旅游车，而是岛上公交车。另外，刘公
岛景区对60周岁以上的游客免门票，被告向
原告收取了每人200元的费用，旅游回程后
进行结算，并且已通知客人领取多余钱款。

2017年8月9日，一名原告签署了《变更
确认单》，变更内容中包括“五四广场因天气
热，客人改为车游（全体团员同意）”“望夫礁
取消”“渔家民俗馆取消”“因听闻烟台大帆船
风景迷人，我团全体客人一致同意配合进一
个乳胶店，来换取大帆船价值100元门票。
店里保证不强迫购物”。

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旅游合同系双
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
力。最终判决如下：

一、原告对于遗漏景点与欺诈景点的主
张。望夫礁景区、五四广场与渔家民俗馆由
于有《变更确认单》，应视为原、被告协商一致
取消或变更，不能视为被告违约。原告主张
被告带去的景点并非真正的威海国际海水浴
场，但并无有效证据，法院无法根据一张人物
照片判断该景点系假冒，故也不予支持。对
蓬莱阁景区，确实未游览，但由于该景点系自
费景点，原告未举证证明各原告愿意付费游
览而被告拒绝，也不予支持。

二、增加购物点。根据《变更确认单》，增
加乳胶店的购物点应视为原、被告协商一致
的变更，不能视为违约。

三、更改交通工具。虽然被告提出在长
岛是因为管制的原因导致旅游车无法上岛，
但原告在长岛住宿两晚，两天的时间里是否
一直存在管制而导致旅游车一直无法上岛，
并不确定。而且参照旅游合同第13页对如遇
不可抗力等原因需变更行程的情况，均约定
有“在征得客人的同意并签字后”。因此，法
院认为被告未经原告签字同意，在长岛期间
更改交通工具的行为构成违约。根据国家旅
游局《旅行社服务质量赔偿标准》第十一条，
旅行社违反合同约定，中止对旅游者提供交
通等旅游服务的，应负担旅游者在被中止旅
游服务期间所订的同等级别的交通费用，并
向旅游者支付旅游费用总额30%的违约金。
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中止交通工具违约金
855元，予以支持。

四、降低住宿标准。由于行程单中约定
的“准三星酒店标准”并非明确标准，法院较
难厘清被告安排的酒店是否符合约定。但被
告在原告对酒店提出异议后已及时更换了酒
店，因此原告再主张补足住宿标准差价及违
约金，不予支持。

五、多收取本应免费或打折优惠的门票
（刘公岛景区）。对于此点，被告认为是正常
的预收费用然后多退少补。由于原告未举证
证明被告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情况，法
院对三倍赔偿的请求不予支持，但对于退还
门票及船票的请求予以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旅行社赔偿原告每人违
约金855元，再退还60岁以上的原告门票费
用每人167元。 首席记者 王颖

责编/顾华达 胡晓新
美编/曹优静 照排/陈鸿燕A05关注民生20182018年年88月月2929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准三星酒店成地下室
空调旅游车成无空调公交车
60岁以上老人被多收门票钱

这桩旅游官司，游客赢了
“很多业内人士都说这类旅游官司很难打，但我们坚持下来了，还赢了！”昨天，

宁波的傅先生根据鄞州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终于从某旅行社拿到了1022元的赔
偿和退款。

他说，想通过晚报讲讲自己这一年来的维权经历，让更多市民尤其是老年人在
旅行中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建议，如果在旅行过程中遇到权益受损，要更妥善、完
整地留存相关证据。

昨天，傅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的始末。
这一切，要从去年8月说起。当时，傅先生和20多个老年朋友打算一起去山东旅行。

“经过比较，我们选择了这家旅行社的路线，每人2850元。”傅先生说，当时这个价格算
是偏高档的豪华团了。

去年7月底，双方签订了旅游合同。同时，旅游计划书约定：全程准三星酒店标准；33
座空调旅游车；一个购物店。

30个团友都根据合同一次性付清了费用，大家也都挺期待接下来的旅行。
傅先生和团友们如期出发了，可没想到，这次旅行却成了堵心之旅。他回忆说：
1.下飞机后，地接旅行社的空调旅游车把我们接到码头。下船后，导游说旅游车没跟着

上船，于是，大家等来了一辆没有空调的公交车。
2.晚上6点多，来到了酒店，是一家食品公司的招待所，团队被安排住在一楼和地下一

楼、二楼，非常潮湿，被子湿乎乎。在大家的坚持下，在店门口滞留了4个多小时后，终于在
晚上10点多入住另一家条件略好点的酒店，但也没达到准三星的标准。

3.第二天，地接旅行社没有安排大巴，而是当地的公交车，中止了合同中本应提供的空调
旅游车。每个景点看完之后等公交车需要半个到一个小时，严重影响旅游质量。

4.第三天提供的大巴车，车上的安全带多处损坏，驾驶员在行驶中抽烟，为了省油常常
关闭车内空调。

5.约定的景点少了5个。
6.增加了购物点2个。
7.导游故意隐瞒刘公岛景区对60周岁以上老人免景区门票的政策，按全额（136元门票+

60元船票+2元保险费）收取了费用。

碰到这种情况，可能很多人在发发牢骚之后就算了，傅先生却较起了真。“既然签订了
合同，大家就要按合同办事。除了在旅游过程中积极和宁波参团旅行社沟通外，我还用手
机拍照保存证据。”

旅行回来，傅先生向宁波参团旅行社投诉，该社负责人说：“你们是受委屈了，我退你们
每人50元吧。”

傅先生说：“不是钱的问题，这样的态度，让我觉得不被尊重，对方不当回事。”
于是，傅先生和团友们向鄞州区风景旅游管理局投诉。傅先生和团友投诉称“旅游用

车存在安全隐患、入住的酒店差、地接导游服务差及地接导游诱骗增加购物点”，旅行社只
同意赔偿每位游客150元。

至此，傅先生有两个选择。一是接受这150元的赔偿；二是走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傅先生退休前曾在酒店行业工作20多年。“我认识不少旅游系统的人。大家都劝我算

了。碰到这种事，要么自己发发牢骚算了，要么跟旅行社投诉赔点钱。打官司的话，要花很
多时间精力，打官司很难赢。”

向来自认为脾气好的傅先生，这回却选择了打官司。“哪怕打官司赔不到一分钱，我也
认了。我只想给自己和团友讨个说法。”

傅先生等26个游客最后决定和旅行社对簿公堂。
因为旅行过程中就有所准备，傅先生等提供的证据也颇为充分：旅游合同、转账凭证、

关于行程计划的微信截图等有关约定的证明；购物单据四份，证明被告增加了两个购物点；
海滩照片，证明去的并非威海国际海水浴场，而是不知名海滩；住宿酒店照片三张，证明第
一晚住的地方并非准三星酒店；刘公岛景区官方网站的网页一份，证明刘公岛景区对60周
岁以上老年人只收取船票31元/人，免景区门票，而被告收取了各原告景区门票138元/人、
船票60元/人。

原告诉请：被告向各原告支付遗漏旅游景点5个（4个无门票，1个有门票），欺诈景点一
个（威海国际海水浴场）的三倍违约金，计1137.50元；被告向各原告支付擅自增加2个购物
店的违约金570元；被告向各原告支付中止交通工具的违约金（空调大巴改为公交车）855
元；被告向各原告支付降低住宿标准两晚的差价200元，并支付等额违约金200元；被告退
还各原告可优惠的门票及船票167元（刘公岛景区），并三倍赔偿各原告501元。

被告答辩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事实。比如，不存在遗漏五个景点的情况。望夫礁与渔
家民俗馆两个景点因原告自己的因素放弃，蓬莱阁风景区因原告未交费没去，五四广场则
因天气炎热改成坐车参观。海水浴场因当时退潮，现场景观不如原告的想象，原告就认为
没有去，实际是去过了的。

坚持4小时后，由住地下室改为住酒店

旅行社负责人称退还每人50元

对簿公堂，旅行社称不存在遗漏景点

法院判决旅行社赔1022元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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